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钦政办〔2024〕2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废止《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引进暂行办法的通知》（钦政办〔2013〕144号）和《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实施方案的通知》（钦政办〔2017〕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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